
【附件 3】                                                           102.04.19 

【本表適用對象：非以本校為投保單位之本校兼任教師、校外人士(含外籍及大陸人士)】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宣導資料-二代健保報您知」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全民健康保險法(二代健保)』

之實施，且為使本校相關扣繳作業流程有效落實並保障您的權益，茲將與您權

益相關之補充保費扣取、退費作業說明如下： 

一、 若您具有中華民國全民健保投保資格，本校於支付您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

十一條第一項各類所得(薪資所得、執行業務所得、租金收入)時，單次給

付金額達 5,000 元(含)者，將於付款時，按「給付金額×補充保險費率」

扣取您個人之補充保費。(102 年實施補充保險費率為 2%，自 103 年起依

主管機關公告費率調整)。 

二、個人補充保險費免扣取情形： 

(一)單次給付金額逾一千萬元之部分，免扣取個人補充保險費。 

(二)若您屬校外-外國籍或大陸地區人士，且未具有本國全民健保投保資格，

請主動告知並填註於「領款收據暨具領人資料表」內，本校於支付您全民

健康保險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各類所得時，即免扣取個人補充保險費。 

(三)若您符合以下條件，則屬免扣繳個人補充保費之情形： 

項
目 

免扣取情形 應檢附資料(證明文件正本) 

1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
者、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
加職業工會者之「執行業務收
入」 

◎以專門職業技術人員身分參加保險者：投保單位出

具之證明資料 

◎在工會投保者：職業工會出具的在保證明或繳費證

明 

2 第二類被保險人之「薪資所得」 
投保單位出具之證明資料(職業工會出具在保證明或

繳費證明) 

3 第五類被保險人之「各類所得」 社政機關核定有效期限內之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4 未具投保資格或喪失投保資格

者之「各類所得」。 

主動告知後，由虎科大向健保局確認。 

5 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老人、領

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或勞

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中央勞工

主管機關公告基本工資之身心

障礙者、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一百條所定之經濟困難者，非其

◎中低收入戶：社政機關核定有效期限內之中低收入

戶證明文件。 

◎中低收入老人、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社政

機關開立之審核資格核定函。 

◎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公告基本

工資之身心障礙者：社政機關核發有效期限內之身



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且未達中央

勞工主管機關公告基本工資之

「薪資所得」。 

心障礙手冊或證明及投保單位出具之勞工保險繳費

證明文件。 

◎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一百條所定之經濟困難者：

保險人出具有效期限內之經濟困難者證明文件。 

6 在國內就學且無專職工作之專

科學校、大學學士班學生、及碩

士及博士班研究生，非其所屬投

保單位給付且未達中央勞工主

管機關公告基本工資之「薪資所

得」。 

學校之「註冊單」或蓋有註冊章之「學生證」及「無

專職工作聲明書」 

【註：若於本校提出僱用申請書時，已併同檢附本項

證明文件影本，若單次給付未達基本工資，則為免

扣取】 

※重要提醒：本校兼任教師或受款人，若您屬就讀國內專科學校或大學學士班

或碩、博士班之研究生且無專職工作者，依據行政院衛生署 102 年 1 月 24

日衛署健保字第 1020061077 號函，兼職所得扣取下限提高至基本工資。您

可提供您相關資料，並至本校人事室網站簽署無專職工作聲明書，本校將

依相關規定於給付您兼職所得超過基本工資時，才辦理個人補充保費之代

扣。 

三、若您屬免扣繳個人補充保費之情形，而本校已代扣您個人之補充保費，可

依下列方式辦理退費： 

(一) 本校主動辦理退費：於每月上傳資料至健保局網站查驗時，若於健保局

系統查驗您屬免扣繳之情形，本校將依規定主動辦理退費。 

(二) 自行申請退費：若本校未辦理退費，您可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並於扣取

日次月起六個月內填寫本校二代健保個人補充保險費退費申請書向本校

申請退還；若未能於扣取日次月起六個月內向本校申請退費，則依『全

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費辦法』第 9 條，向全民健康保險局申請

退還。 

四、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費辦法』第 9 條規定，本校對於少

扣之個人補充保費，得於事後向您追償。 

五、有關二代健保補充保費之扣繳規定，請參考『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

充保費辦法』。(可點選該辦法連結) 

http://personnel.nfu.edu.tw/ezfiles/8/1008/img/109/148482067.pdf
http://personnel.nfu.edu.tw/ezfiles/8/1008/attach/71/pta_23218_1539608_63926.pdf
http://dohlaw.doh.gov.tw/Chi/NewsContent.asp?msgid=4022&KeyWord=
http://dohlaw.doh.gov.tw/Chi/NewsContent.asp?msgid=4022&KeyWord=

